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靈性種子講師 

資格審核注意事項說明手冊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編製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6 日 



2  

壹、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 

貳、辦訓單位： 

財團法人台北市瑞智社會福利基金會。 

參、回訓機制： 

領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靈性照顧種子講師證書」之種子講師皆可報名參加回訓，依

社會局於LINE 群組訊息、公告之網址進行線上報名，如超過預計回訓名額，將採

取電腦抽籤(全程錄影，並公開抽籤結果)，社會局保留報名資格最後審核權利。 

肆、種子講師義務： 

一、 須配合簽署「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於個資保護法前提下，提供本市各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銀髮俱樂部等服務單位進行簡易人才資料庫查詢。 

二、 授課規定說明: 

(一) 證書有效期間為2年，2年內應於新北市地區授課2班(每班為四堂共8小時)

以上亮齡人生高齡者靈性照顧課程。 

(二)授課場域:新北市社會局列冊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銀髮俱樂部。 

(三) 授課時須完成之相關作業: 

1.填寫新北市靈性種子講師授課報告表及授課照片(附件一、二)。 

2.請授課單位提供授課證明，可自行製作表格，只要證明上有「單位名稱、

單位章、上課日期時間」即可。 

(四)新北市社會局、瑞智基金會不介入媒合授課單位，需自行找尋授課單位。 

三、 種子講師證書效期: 

(一)換證時將相關資料於期限內送至社會局。(證照期限是從完訓後的隔年才

開始算。例如:114年培訓完，期限為115年1月1日至116年12月31日) 

(二)須於領證後1年內完成至少一梯次12小時由瑞智基金會辦理之回訓課程。 

(三)如未達成上述兩項換證條件，或逾期未重新續證者，將廢止種子教師證書

及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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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換證說明: 

(一) 每年繳交資料期限、規定詳見當年度社會局網站、瑞智官網、靈性種子講師

LINE 群組公告。 

(二)繳交每堂授課成果報告表、照片，授課證明，由新北市社會局審查通過後始可

換證。 

五、 須配合社會局辦理相關成果發表或其他大型活動推廣。 

六、 須配合社會局及辦訓單位不定期派員查核。 

伍、種子教師應遵守下列服務倫理守則： 

一、 於授課時間不得無故未到。 

二、 課堂教授內容中須符合亮齡人生高齡者靈性照顧課程模組。 

三、 於執行授課時段，應專職執行授課，不得於同時間執行其他工作。 

四、 須於課堂中隨時觀察學員身心狀況及情緒反應，並做妥適處理，必要時及 

     時回報授課單位追蹤。 

五、 對學員不得有性侵害、性騷擾疑慮等任何違反法律之行為。 

六、 簽領社會局補助之領據資料不得虛偽造假情事。

七、 不得怠忽職守致上課學員發生受傷之情事。 

八、 不得出借種子講師證書予他人使用。 

九、不得販售、推銷任何物品。 

十、不得進行醫療行為，例如針灸、推拿、拔罐等。 

十一、不得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有傷害上課學員之虞，相關特殊情事，經社

會局邀請相關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認定不能執行職務，將取消種子講師資格。 

十二、 其他經本局認定足有危害社會局名譽之情事。 

十三、 種子講師如有違反上述服務倫理之情事，違反1項記1點，一年內累積2 

點將廢止種子講師資格。

陸、其他事項： 

一、 各年度培訓模組群組：群組為瑞智基金會、社會局公告或佈達相關訊息，及靈

性照顧相關訊息為主，為避免重要訊息無法傳遞給大家，或因訊息太多被洗版而

忽略，故無關的訊息(問候圖、推銷/販售/廣告、政治等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或動健康無關之訊息)請勿傳至此群組。 

二、 講師鐘點費規定：持有社會局認證之靈性種子講師，講師費每小時新臺幣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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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據點靈性照顧種子講師授課報告表 
 

姓名 
 

培訓年度 
 

e-mail 
 

手機 
 

課程名稱 【例如: 主題一、和自己和好】 

時 間 
年 月 日至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授課單位名稱 
 

單位聯繫電話 
 

地 點 
 

 

參加人數 

男 人  

女 人 

男 人/次 

女 人/次 

 

 

 

 

課程內容 

(200字以上) 

【含課程內容及對象、過程重點摘要】 

 

執行概況 

(200字以上) 

【含執行狀況、成果效益、學員回饋…等】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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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據點靈性照顧種子講師授課照片 
 

 

附件二 

日 內
期 容 
： 概 

要 
： 

說明 

日 內
期 容 
： 概 

要 
： 

說明 


